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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京 市 民 政 局
北 京 市 财 政 局

京民儿福发〔2022〕245 号

北京市民政局 北京市财政局
关于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生活费保障和

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区民政局、财政局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财政审

计局，市社会福利事务管理中心：

为落实中央困难群众补助资金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工作要求，

更好地保障困境儿童基本生活，加强资金规范管理，现就进一步

加强困境儿童生活费保障和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保障对象

为落实民政部、财政部有关工作要求，在市民政局、市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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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《关于调整我市困境儿童生活费标准的通知》（京民儿福发

〔2021〕168 号）基础上，参照孤儿标准，明确将本市户籍的 18

周岁以下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纳入困境儿童生活费发放范围。

二、建立增长机制

为满足困境儿童基本生活和成长需要，在原标准的基础上，

按照本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两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

幅度，确定孤儿生活费提标额度，从 2023 年 7 月 1 日起每两年调

整一次。

三、加强监督管理

各区和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财政资金有关规定，规范困境儿

童生活费发放管理，明确保障对象，严格审批程序，统一发放渠

道，严禁发生截留克扣、骗取套取、挤占挪用儿童生活费问题。

儿童福利机构的儿童生活费要全部用于儿童本身，单独编制预算，

单独列支，不得与儿童福利机构行政事业经费重复申报、混合使

用。要自觉接受纪检监察、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，牢牢守住资金

安全底线，切实保障困境儿童权益。

北京市民政局 北京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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